
釋居延漢簡中的“脊”和“罝”

李洪財

一、釋　“脊”

《居延漢簡甲乙編》中有如下一枚簡：

■霿□摹妬豎奴綰勤眘蠡■□□都立其傳辭（居３０７·３Ａ）〔１〕

此簡中的“眘”，原簡圖如下Ａ形，釋寫作“■”，看似没問題，但Ａ形究竟是何字無

人考證。 我們認爲這個字是“脊”字的俗寫，嚴格釋寫應作“■”。 亦，《説文》小篆作

“ ”，隸變後，彎曲拉直就變成 形，同樣的形體在秦簡和漢簡中都可以看到，如

下Ｂ、Ｃ、Ｄ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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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那麽這個Ａ形，釋寫作“■”完全没問題。 而且，《中國簡牘集成》（以下簡作“集

成”）居３０７·３Ａ釋文注釋中説明，這是《倉頡篇》的殘簡。 漢簡中的字書簡中，很多字

還保留着篆書的痕迹，比如敦煌玉門花海出土的《倉頡篇》（敦１４５９—１４６３），就是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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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 《居延漢簡甲乙編》，中華書局１９８０年；文中簡作“居”。 後文中簡號前
的簡稱如下：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敦煌漢簡》，中華書局１９９１年；文中簡作“敦”。 甘肅簡牘保護
研究中心等： 《肩水金關漢簡（壹）》，中西書局２０１１年；文中簡作“肩”。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居
延新簡》，中華書局１９９４年；文中簡作“居新”。

犅、犆形參見方勇： 《秦簡牘文字編》第３０４頁，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犇形見敦２２８９。



情況。 確定“■”形後，Ａ可以看作从肉、亦聲的字。 但還不能説明Ａ就是“脊”字。 向

上追溯到秦簡中，可以找到相近形體，如：

１ ２ ３ ４

睡虎地秦簡
甲種８０背

睡虎地秦簡
法律答問７５

武威漢簡
儀禮有司６９

武威漢簡
儀禮特牲５１

　　以上列舉第１形可以看作是 Ａ形的來源。 第２形已經開始有訛變的傾向，漢

簡３、４形繼承了秦簡的訛變寫法。 可以看出 Ａ形是早期帶有篆書寫法的訛變字

形。 向下梳理我們在《急就章》的字形中還能找到幾個仍然保留較早形體的 “脊”

字，如：

“脊”的傳世
章草寫法

宋克《急就章》 宋克《補皇象急就章》 趙孟頫《急就章》 〔１〕

漢簡中“亦”的
草書寫法

敦２３８Ｂ 東３７Ａ 東４４

　　這些字形都是“脊”的傳世章草寫法，上面仍然保留着“亦”的草書寫法，同樣的草

寫“亦”形在漢簡中也很常見，可見上表。 可以明顯看出，章草的“脊”就是从肉、亦聲。

而且後世的字書中仍然可以見到這種形體，例如《龍龕手鏡》：“脔音迹。”（原書寫作

）。 〔２〕 《字彙補》：“脔，子七切音迹。”這個“脊”从亦从肉，保留了早期形體特點，

“■”與“脔”可以看作同字異體。 這兩部字書中收的“脔”字，應該是“脊”的早期寫法

殘留。

將“脊”俗寫作Ａ形是容易理解的，但從辭例上無法説明。 Ａ字所在的簡，原簡漫

漶不清，釋讀比較困難，漢簡中很多字書簡，多是習字，所以錯漏的可能也是有的。 但

是下面一支簡上的字，或許能給我們一些間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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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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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德泉、孟成英： 《章草大典》第６８７頁，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遼］ 釋行均： 《龍龕手鏡》，《續古逸叢書》據上海涵芬樓叚江安傅氏雙鑒樓藏本影印本，第２４頁犅面。



胃百，候長王卿取。迹百卌，候長王卿取。肊五十，候長王卿取。（居

２３３·１Ａ）

上簡是照録《集成》中的釋文，簡中所謂的“迹百”，原簡圖作 （以下用Ｅ代替）。

無論是從字形還是文義上看，將Ｅ形釋寫作“迹百”兩字不大合適，林素清在《〈居延漢

簡補編〉識小二則》中，將此字釋寫作“■”，讀作“脊”。 〔１〕我們認爲林素清的釋寫是

正確的。 從字形看，Ｅ形應該不是兩字牽連。 如果將其看作合文，漢簡中也未見到如

Ｅ形中“百”字的草法，而這種寫法的“肉”形，在偏旁中比較常見，例如“肩”寫作

（居２８４·８Ａ）。 林素清的釋寫没問題，但其文將“■”讀作“脊”，當作通假關係，説明

對這個字的認識和我們不同。 我們認爲這個字是“脊”的異體字。 林素清文揭示了居

２８６·１９Ｂ中（如下），讀作“脊”的“迹”，來證明“■”是“脊”的通假字。

肺六十　　　迹廿　　　舌廿（居２８６·１９Ｂ）

居２８６·１９Ｂ中的“迹”用作“脊”完全没問題，這個“迹”，其實是漢簡中常見的同

音假借。 同音偏旁假借是漢簡中比較常見的現象，如漢簡中“箱”常常寫作“相”（肩

７３ＥＪＴ９：４６、肩７３ＥＪＴ８：７６），“隧”常常寫作“隊”（居２９·１４、居１７６·３）。 同樣道理，

居２８６·１９Ｂ中的“迹”是“■”的同音偏旁假借。 我們前面列舉的《龍龕手鏡》和《字彙

補》中“■”的讀音也作“迹”，即是説“■”、“■”、“脊”讀音是完全相同的。

“■”字所在簡的内容簡單，其意義林素清文中已有解説。 這樣一來，“■”字的

音、義與“脊”相同，“■”字的音、形與“脊”字相同，綜合來看，“■”、“■”、“脊”應該是

一字異體。 “■”應該是“■”的簡化字。

清楚了“脊”的演變過程，我們可以説下《説文解字》中的“脊”。 《説文》中的“脊”

本作“■”，从■从肉，按前面提到的林素清文中解釋，這是象形的 “■”加上表義的

“肉”形。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中，對“脊”字有過專門討論，他認爲睡虎地秦簡中的

“脊”，是从肉从朿，認爲並没有《説文》中的■形，■形只是“朿”字的變形。 〔２〕董蓮池

《説文解字考正》“脊”條下的觀點與劉釗基本相同。 〔３〕季旭昇《説文新證》中指出，■

字“本無其字，疑爲《説文》從‘脊’字人爲分離出來的部件” 〔４〕，没具體説明上部所從

究竟何字。 通過我們上面的解析可知，這些説法都是没有梳理“脊”字演變過程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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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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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素清： 《〈居延漢簡補編〉識小二則》，《居延漢簡補編》第５７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１９９８年。

劉釗： 《古文字構形學》第２１３—２１４頁，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董蓮池： 《説文解字考正》第４８５頁，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季旭昇： 《説文新證》第８８２頁，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成的誤會。 漢簡中的“脊”其實是从肉、迹聲（或亦聲）的形聲字，《説文》中所謂會意的

“■”，可能是後人按照“脊”的本義附會的形體。

二、釋　“罝”

居延新簡中有一原釋作“■”的字，原簡内容如下：

索放所放馬，夜■ ，不能得。還騎放馬行檄，取駒牢隧内中去。到

吞北隧（居新ＥＰＦ２２·１９７）

“■”原簡形如上（行文用Ｆ代替），此字釋寫似乎没問題，但不知何字不明何義。

按： 此字當是“罝”。 罝，本从网、且聲。 Ｆ形上从网可以確定，漢簡中从“网”之字，其

形皆如此，如“罪”寫作 （居新ＥＰＴ５１·３２２），“置”寫作 （居新ＥＰＦ２２·１２）。

Ｆ形下部爲“且”，書寫草率而與“目”形近同。 這種草率導致形混的情況，在漢簡中非

常多，與此相同的如“且”寫作 （居新ＥＰＦ１６·４２），“沮”寫作 （居５５５·

１３）等。

《説文·网部》：“罝，兔网也。”《詩經》中有《兔罝》篇。 罝，原本是捕捉兔子的網，

後來也泛指捕捉其他獸類的網。 名詞用作動詞，此簡中的“夜罝”，可以解釋爲夜裏捕

捉。 從整支簡的内容看，這個人可能是去名爲“放”的人那裏捕捉放養的馬，因爲馬的

性情剛烈，未能捕得。 南朝齊國王融《檢覆三業篇頌》：“不圖厥始，逸馬難罝。”其義即

是捕捉馬之義，正與此簡相同，《漢語大字典》僅舉了此例。 此外，《諸經要集》卷第三：

“騰猨安可制，逸馬本難罝。”詞義與此相同，皆爲捕捉義。 在兩漢和先秦的傳世文獻

中，“罝”本來是專指捕兔子的網，又發展爲泛指捕捉禽獸的網，用作動詞或泛指捕捉

其他獸類情況還比較少見。 此簡的“罝”説明，在通俗表達中，漢代“罝”用作動詞也不

一定專指捕捉野獸，還可以泛指用網圍捕其他獸類。

（李洪財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出土文獻與

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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